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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现场场受受理理投投诉诉，，辨辨别别商商品品真真伪伪
百余家单位街头开展宣传活动

本报3月15日讯(记者 李
榕 通讯员 王腾 ) 3月15
日，国际消费者权益日当天，
德州市暨四区工商局、消保
委、质监局等百余家单位、企
业围绕消费年主题，在市中心
广场开展大型咨询宣传活动。

当日，工商部门现场受理消费
者投诉21件，涉及家用电器、
小家电等领域。

上午8时30分许活动正式
启动，现场工商局、消保委、质
监局等部门的工作人员，一边
为前来咨询的市民讲解辨别
相关商品真假的方法，一边现
场办理市民投诉。各企业、商
家也现场举办商品鉴别展示
等活动。

家住德城区联通公司宿
舍的朱先生，2014年冬季在
堤岭菜市场北首一经销商处
购买了六组暖气片，第二年

开始接二连三地出问题，陆
续有三组暖气片漏水。朱先
生曾多次找寻该经销商要求
予以更换，该经销商仅更换
了其中两组，至今未更换第
三组。当日，朱先生携带发票、
宣传册等材料来到市工商局
服务窗口进行投诉。“该经销
商称厂家不给调换了，所以他
也没法给我换。老家的暖气片
都用了近10年了，到现在也没
坏。怎么这暖气片这么快就
坏了呢？质量也太差了吧。”
朱先生抱怨道。

在详细了解朱先生的投

诉情况后，工作人员将相关信
息登记在册。“暖气片属于耐
用商品，应该给予更换或维
修。”德州市消保委相关负责
人称，在暖通市场上，根据暖
气片的制作材料不同质保期
也有所不同，但一般使用寿命
在5年以上，也有质保10年甚
至十年以上的。朱先生的暖气
片在维修范围之内。“目前先
登记在册，将进一步核实，并
及时协调，肯定会给消费者一
个满意的答复。”

此外，记者了解到，与往
年相比，今年的3·15宣传活动

邀请了众多媒体和企业参与，
参加活动的企业主要来自金
融、保险和电信等行业，总数
达到了70多家，是历年来参与
数量最多的一次。

据悉，今年的消费维权
主题是“网络诚信、消费无
忧”。2016年全市工商、市场
监管系统，查办各类违法案
件2888件，涉案金额1093万
元。其中，查办网络违法案件
15件，涉及侵犯网络消费者
合法权益、互联网领域不正
当竞争、互联网违法广告三
大类。

葛 关注3·15

案情简介：2016年9
月29日，德州市工商局执
法人员在网络巡查过程
中，发现XX康医院的微
信订阅号中使用了“我院
是XX区及周边地区规模
最大，设备最全，主要运
用微创技术治疗各种颈
肩腰腿痛的特色专科医
院”的宣传内容。经执法
人员调查核实，“XX区及
周边地区”涵盖地区范围

较大，治疗颈肩腰腿痛的
医院数量较多，无论在经
营规模上还是在设备数
量上，当事人的宣传用语
明显夸大，涉嫌构成了利
用微信平台进行虚假宣
传的违法行为。

违法事实：当事人在
无任何事实依据的情况
下，为提高知名度，利用
其微信订阅号进行“我院
是XX区及周边地区规模

最大，设备最全”的夸大
虚假宣传，误导了消费
者，扰乱了正常的社会经
济秩序。

处理结果：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第二十四条第一
款规定，对当事人作出如
下处罚：1、责令当事人停
止违法行为，消除影响；
2、罚款人民币50000元，上
缴国库。

① XX区XX康医院虚假宣传案

② X县XX家居用品销售有限公司虚假宣传案

网络案例点击>>

本报3月1 5日讯 (记者 李
榕 见习记者 路龙帅 ) 3月
15日，家住经济技术开发区的
市民宋先生称，他于2016年8月
份在星凯国际广场小区购买一
套住房，11月份装修完毕，但至
今该小区物业仍未退还其装修
押金。

宋先生称，当时小区交房
时他缴纳了 3 0 0 0元的装修押
金，按照约定，小区物业应在其
装修完，验收通过后3个月内予
以退还。然而，小区物业至今一
直未给予退还。他曾经多次到

该小区物业进行咨询，物业一
直未处理，并告知可将装修押
金预转为2017年的物业费。

“小区正在推出装修押金
转作物业费优惠活动，并为参
加活动居民提供水卡、油面等优
惠物品。”该物业管理服务中心经
理罗先生称，目前，该小区物业正
在预收2017年物业费，并推出活
动，可将当初缴纳的装修押金预
转为今年物业费。该活动是在征
得小区业主同意后自愿进行的，
对于未征得同意的业主，物业
将进行统一退还。

3000元装修押金
为何迟迟不退还

案情简介：当事人
XX家居用品销售有限公
司为提高销售数量在网
页上宣称“双12史上最低
价！！好评再返1元，绝对
就一次！！赔到底！！！买即
送双套安装配件！”，据调
查，该公司在2015年12月
12日以前销售的同款商
品是每件29元，2015年12
月12日零时销售的同款
商品是每件降为17元。但
是活动结束后，该商家为
提高销售数量价格仍然

按每件17元销售。另外，
该商品进货价格加上运
费成本价每件为15 . 5元，
销售价格最低每件17元，
不存在赔本销售，该行为
涉嫌虚假宣传。

案例分析：该案是一
起典型的利用双“12”促
销活动进行虚假宣传的
案件。双“11”、双“12”已
成为电商企业最大的销
售活动，其中不少商家也
利用这一特殊时期采取
虚假宣传、消费欺诈、不

正当竞争、商标侵权、销
售假冒伪劣商品等违法
手段促销商品。

处理结果：依据《中
华人民共和国反不正当
竞争法》第九条第一款相
关规定及第二十四条第
一款相关规定，向当事人
下达了行政处罚决定书，
对当事人作出了责令停
止违法行为和罚款2万元
的行政处罚。

本报记者 李榕
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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